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42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105年3月1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50408507

號函 

【要旨】重行規定公司法人申辦法人合併或分割登記之原因發生日期

及申請期限 

【內容】 

按公司法人申辦法人分割登記之申請期限，前經本部配合企業併購法

之修正，以 104年 12月 1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11238號函釋「自

主管機關核定分割基準日起 6個月內為之；未有分割基準日者，自主

管機關核准之日起 6個月內為之。」惟嗣經濟部以 105年 1月 4日經

商字第 10402143200號、105年 2月 1日經商字第 10502001250號函

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 105年 3月 8日金管銀法字第 10500031690

號函表示，公司合併(分割)基準日之訂定，屬公司營運策略之決策範

疇，應由公司董事會決議訂定，尚非其審核合併或分割案准駁事項，

爰其核准函並未均繕載合併或分割基準日。故為符公司法人合併(分

割)實務，有關公司法人申辦法人合併或分割登記之原因發生日期及

申請期限，重行規定如下： 

一、原因發生日期：以公司變更登記表或相關董事會會議決議文件所

載之合併或分割基準日為原因發生日期。 

二、申請期限：自合併或分割基準日起 6個月內為之。 


